
关于《彭阳县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实施

方案》的起草说明
为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和政府“稳增长促发展攻坚年”行动决策部署，加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持力度，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，依据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、财政厅《关于做好县（区）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》（宁工信创融发〔2026〕21号）相关工作要求，结合彭阳县中小企业发展实际，我单位起草了《彭阳县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实施方案》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的背景及基本情况

（一）制定的背景及必要性。全面落实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安排部署和固原市委五届、县委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，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落实自治区党委和政府“稳增长促发展攻坚年”行动决策部署，加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持力度，全面推动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，通过优化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供给、增强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、提升产业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发展水平。
（二）拟解决的主要问题。2026年，通过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项目，强化政策协调与资源统筹，突出企业转型主体地位，全面激发企业转型主动性。聚焦中小企业研发、生产、管理关键环节，精准破解“不愿转、不敢转、不会转”难题，为企业提供“小快轻准”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，确保数字化转型工作在创新赋能、市场开拓、质量提升等方面取得实效。
二、起草过程和制定依据

依据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、财政厅《关于做好县（区）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》（宁工信创融发〔2026〕21号2026年3月2日，现行有效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中小企业发展实际，广泛征求了社会公众、相关部门单位和重点企业的意见建议，并局集体讨论研究审定,县工信和商务局按照意见建议修改完善，现形成审议稿。

三、起草过程中的不同意见和协调情况

（一）非原则性的不同意见。无

（二）原则性的不同意见。无

（三）经协调达成一致意见的重大问题。无

四、规范性文件的主要内容

《方案》涵盖工作目标、重点任务、保障措施三大部分。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全面推动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，通过优化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供给、增强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、培育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标杆，提升产业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发展水平，探索形成具有彭阳特色的数字化转型典型做法与实施模式。推动10家中小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，改造后数字化水平需达到二级及以上，所有企业数字化水平按自治区要求在原有基础上实现阶梯式提升。新增上云用云中小企业10家。
（二）重点任务。包括前期筹备、转型落地见效、项目验收三个阶段。一是强化顶层设计，做好前期筹备工作。面向全县规上工业中小企业举办数字化转型专题培训会，深入解读自治区及县级相关政策。组织服务商开展入企定级诊断，完成拟改造企业筛选，制定“一企一策”数字化转型方案，营造“主动转型、乐于转型、善于转型”的良好氛围，动员中小企业积极参与数字化改造，推动规上工业中小企业“应改尽改”。二是精准推进实施，加快转型落地见效。全面推动拟改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项目落地实施，建立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机制，每月调度项目进度，同步开展试点企业转型成效阶段性评估，依托宁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（168平台）服务商资源池，择优选用专业服务商，深入拟改造企业开展数字化水平定级诊断。围绕企业研发、生产、管理、销售等核心业务环节，全面梳理数字化转型痛点、难点和需求点，建立“一企一档”数字化转型档案，结合产业和企业实际制定“一企一策”个性化改造方案，确保改造方案贴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。确保如期完成数字化转型。三是坚持结果导向，严格项目验收监管。组织第三方验收机构完成试点企业改造项目验收，出具验收报告，完成企业数字化水平等级评定，按要求向市工信局和区工信厅提交中期评价和终期绩效评价申请，配合完成自治区层面的绩效评价工作，并形成自评报告，报工信厅备案。严格按照自治区补贴标准（不超过企业数字化改造软硬件实际投资额的50％，单家企业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40万元），及时向改造达标企业兑现奖补资金。按照专项资金管理要求，从不超过10％的配套资金中支出10万元，用于第三方服务商项目评测及全过程服务。项目验收完成后，全面总结试点工作成效与不足，提炼可长期坚持的工作经验，持续推动县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。
（三）保障措施。立足我县实际，从强化组织领导，凝聚工作合力；优化政策供给，精准赋能转型；压实工作责任，严肃责任追究三个方面做了具体要求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彭阳县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16日



